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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的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的

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1,903.40
31,046.77
31,048.82
30,046.52
24,451.60

2.50
7.76%

本报告期末

453,859.28
399,085.91
12,030.53

33.17

上年同期

144,688.74
25,170.54
25,173.86
25,169.32
17,384.79

2.10
6.90%

本报告期初

480,097.14
376,321.04
12,000.00

31.36

增减变动幅度（％）

25.72
23.35
23.34
19.38
40.65
19.05

上升0.86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5.47
6.05
0.25
5.7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903.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2%；营业利

润31,046.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35%；利润总额31,048.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23.3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04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451.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65%；基本每股收益2.5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5%。

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 453,859.28万元，较报告期初下降 5.47%；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399,085.91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6.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33.17元，较报告期初增长5.77%。

报告期内，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在变化中步入稳定，消费电子行业也逐步回暖，

下游及终端需求有所增强。在依旧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精准抓住市场机遇，凭

借持续创新能力，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以提升产品性能和客户体验，产品种类和应用

场景日益丰富，八大产品线销量同比均有所提升，确保公司经营稳健扎实地增长。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产品已进入小米、realme真我、荣耀亲选、百度、万魔、倍思、

Anker、漫步者、腾讯QQ音乐、传音等终端品牌供应体系，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

市场口碑，有助于公司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2024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指标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布局培育新兴市场，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持续品

牌突破及拓展，出货量及营业收入均同步增长，带动净利润增长；2）2024年度收到的

政府补助较2023年度有所减少，导致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减少。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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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信用及资产

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2024年度计提金额

47.50
4,359.01
4,406.51

备注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损失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

2024年度需确认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共计47.50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

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

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

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或转回的金额。经测算，2024年度需确认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共计4,359.01万元。

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提减值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科目，合计对公司2024年

度合并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4,406.51万元（合并利润总额未计算所得税影响）。本

次计提减值准备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金额为准。

四、其他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

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营业收
入约 90.65亿元，较 2023年增加约 28.02亿元。公司在过去 13年保持营业收入年
均增长大于35%，最近四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长大于40%的基础上，2024年营业收
入又同比增长约 44.73%。其中，2024年刻蚀设备收入约 72.77亿元，在最近四年
收入年均增长超过 50%的基础上，2024年又同比增长约 54.73%。公司为先进存
储器件和逻辑器件开发的六种LPCVD薄膜设备已经顺利进入市场，2024年收到
约4.76亿元批量订单，实现销售收入已达到约1.56亿元。

● 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公司显著加大研发力度，2024年在研项目涵盖六
类设备，超二十款新设备的开发。2024年公司研发投入约24.52亿元，较去年增长
11.90亿元，同比增长约94.31%，研发投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约为27.05%，远高
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投入水平。公司研发新产品的速度显著加快，过去
通常需要三到五年开发一款新设备，现在只需两年或更短时间就能开发出有竞争
力的新设备，并顺利进入市场。

● 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为13.8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约1.97亿元，同比增加约
16.52%。净利润的增长不及销售的增长，主要由于市场及客户需求，以及外部形
势的变化，公司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以确保加速补短板和实现赶超。

● 公司的员工人数在过去的13年保持了年均22%的增长，远低于销售增长
速度，主要是由于公司聚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2022年达到人均销售350万元的
基础上，2024年人均销售超过了400万元，达到了设备产业国际先进水平。

本公告所载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906,516.51
171,605.34
172,147.03
162,633.86
138,820.40

2.63
8.70%

本报告期末

2,622,935.07
1,974,871.82

62,236.37
31.73

上年同期

626,351.36
198,031.86
201,038.16
178,590.80
119,143.48

2.89
10.72%

本报告期初

2,152,554.66
1,782,612.29

61,927.94
28.79

增减变动幅度（％）

44.73%
-13.34%
-14.37%
-8.93%
16.52%
-9.00%

减少2.02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21.85%
10.79%
0.50%

10.2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约90.65亿元，较2023年增加约28.02亿元，同比增长约

44.73%。其中，2024年刻蚀设备销售约 72.77亿元，同比增长约 54.73%；MOCVD
设备销售约3.79亿元，同比下降约18.03%，LPCVD设备2024年实现首台销售，全

年设备销售约1.56亿元。
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16.2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93%，

以及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每股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1）2024年营业收入增
长44.73%下，毛利较去年增长约9.78亿元。（2）由于市场对中微开发多种新设备的
需求急剧增长，2024年公司显著加大研发力度，以尽快补国产半导体设备短板，实
现赶超，为持续增长打好基础。2024年公司研发投入约 24.52亿元，较去年增长
11.90 亿元，同比增长约 94.31%，2024 年研发投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27.05%，远高于科创板均值。2024年研发费用 14.18亿元，较去年增长约 6.01亿
元，同比增长约 73.59%。（3）2023年公司出售了持有的部分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产生税后净收益约4.06亿元，而2024年公司并无该项股权处置收益。

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13.88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16.52%，本期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 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 44.73%
下，毛利较去年增长约9.78亿元，以及2024年研发费用较去年增长约6.01亿元。

于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约262.29亿元，较报告期初增加21.85%；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约197.49亿元，较报告期初增加10.79%。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近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进一步加速发展，

半导体微观加工设备作为数码产业的关键基石，其市场高速发展。公司主营产品
的刻蚀设备、薄膜设备是半导体前道关键核心设备，市场空间广阔，技术壁垒较
高。公司的刻蚀设备及薄膜设备持续获得众多客户的认可，针对芯片制造中关键
工艺的高端产品新增付运量及销售额显著提升。

公司始终强调技术创新并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目前在研项目涵盖六类
设备，超二十款新设备的开发。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近两年
新开发的LPCVD薄膜设备和ALD薄膜设备，目前已有多款新型设备产品进入市
场并获得重复性订单。其中，LPCVD薄膜设备累计出货量已突破 150个反应台，
其他多个关键薄膜沉积设备研发项目正在顺利推进；公司EPI设备已顺利进入客
户端量产验证阶段。

公司在Micro-LED和高端显示领域的MOCVD设备开发上取得了良好进展，
并积极布局用于碳化硅和氮化镓基功率器件应用的市场。

公司在南昌约 14万平方米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上海临港的约 18万平方米的
生产和研发基地已经投入使用，支持了公司产品付运及销售快速增长的达成。同
时公司生产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品成本、运营费用控制能力有效增强。

公司持续开发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推动供应链稳定、安全，设备交付率保持在
较高水准，设备的及时交付也为公司销售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二）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4.73%，主要系受益于半导体设备市场发展及公司

产品竞争优势。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约90.65亿元，较2023年增加约28.02亿元，

同比增长约 44.73%，其中刻蚀设备销售约 72.77 亿元，同比增长约 54.73%；

MOCVD设备销售约 3.79亿元，同比下降约 18.03%，LPCVD设备 2024年实现首台

销售，全年设备销售约1.56亿元。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5-008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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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177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5
142,644,402

44.85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舒振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397,522
比例（%）

99.8269

反对

票数

105,7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141,180
比例（%）

0.099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审议上述议案时，独立董事候选人亲自出席并向股东大会作出了相关说明。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70,167

比例（%）

90.5664

反对

票数

105,700

比例（%）

4.0389

弃权

票数

141,180

比例（%）

5.39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辰、李玉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31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25-011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请以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本报告期

30,094,960.63
-799,912,654.94
-800,449,029.93
-800,449,029.93
-807,505,020.56

-2.18
-32.80%

本报告期末

3,145,716,912.53
2,122,867,387.53
366,680,000.00

5.79

上年同期

1,211,502.42
-801,315,880.79
-801,319,298.24
-801,319,298.24
-812,928,479.43

-2.50
-57.87%

本报告期初

3,594,596,738.24
2,784,232,358.39
366,680,000.00

7.59

增减变动幅度（％）

2384.10
-0.18
-0.11
-0.11
-0.67

-12.80
增加25.07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2.49
-23.75

-
-23.72

注：
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以上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
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源头创新，高效推进各在研项目进度。随着多款产品进

入临床研究阶段及核心产品进入关键临床试验阶段，公司对在研项目保持较高水
平的研发投入。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比例较大，主要系公司赛立奇单抗注射液（金立

希 R）获批上市并产生销售收入，而上年同期仅有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等产生的少量

营业收入。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二）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请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443 证券简称：智翔金泰 公告编号：2025-007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GR202444011487，发证日期：2024年12月11日，有效期三年。

公司于 2021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原证书有

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

（即2024年、2025年、2026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目前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77 证券简称：百奥泰 公告编号：2025-013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月 14日

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4），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中药）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签署了《关于太极集团有

限公司66.6666%股权之无偿划转协议》，国药中药拟向国药集团无偿划转其持

有的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有限）66.6666%股权。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国药中药不再持有太极有限股权，国药集团直接持

有太极有限66.6666%股权，并通过太极有限间接持有公司29.82%的股权，国药

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极有限通知。国药中药将其持有太极有限66.6666%股权

无偿划转至国药集团事宜已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07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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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东 莱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邵 阳 珑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邵 阳 泰 冈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邵 阳 甄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株 洲 沐 雪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常 德 承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潮 州 市 骐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南 通 箬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清 远 市 方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芜 湖 普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芜 湖 优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郴 州 市 泰 佳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大 城 县 正 达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秦 皇 岛 索 伦 新
能源有限公司

秦 皇 岛 正 青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迪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浙 江 策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汉 寿 县 泰 旺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娄 底 碧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嘉 之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安 康 奥 普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晋 中 扬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汉 中 盛 世 恒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西 安 光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获 嘉 县 嘉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忻 州 光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长 葛 市 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新 密 市 果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忻 州 润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浙 江 正 泰 智 城
低 碳 科 技 有 限

公司

559.33

7,537.57

856.89

364.78

0.00

2,101.63

85.61

0.00

0.00

0.00

148.15

4,538.96

2,643.91

249.05

927.05

48,668.48
42,371.94

0.00

100.31

0.00

0.00

0.00

0.00

0.00

236.13

573.93

689.62

930.10

312.67

0.00

559.25

7,254.27

855.66

364.29

0.00

2,100.31

85.49

0.00

0.00

0.00

147.77

4,506.22

2,648.17

249.34

925.62

48,480.69
42,247.24

0.00

100.29

0.00

0.00

0.00

0.00

0.00

235.48

575.21

689.07

929.12

312.86

0.00

0.08

283.30

1.23

0.49

0.00

1.31

0.12

0.00

0.00

0.00

0.38

32.74

-4.26

-0.30

1.44

187.79

124.69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65

-1.29

0.55

0.99

-0.19

0.00

0.42

398.62

1.82

0.63

0.00

4.59

0.19

0.00

0.00

0.00

0.76

60.88

7.21

0.01

2.69

1,841.40

1,282.18

0.00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2.32

2.74

2.10

5.22

0.08

0.00

0.08

283.30

1.23

0.49

0.00

1.31

0.12

0.00

0.00

0.00

0.38

32.74

-4.26

-0.30

1.44

187.79

124.69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65

-1.29

0.55

0.99

-0.19

0.00

4,166.54

17,157.89

6,438.23

10,180.58

3,545.70

16,751.99

2,080.01

2,032.45

4,783.35

1,180.97

1,844.21
11,107.65

6,642.18

4,976.94

14,528.36
44,241.95
39,149.70

889.31

1,475.58

11,581.83

1,124.31

1,084.34

1,869.03

1,065.94

1,787.42

3,781.66

10,044.81

6,937.49

2,922.91

1,908.16

4,145.77

17,067.54

6,237.26

9,666.28

3,534.76

16,519.22

1,922.88

1,904.36

4,572.14

1,056.41

1,690.21
10,777.99

6,493.02

4,907.83

14,313.99
42,477.55
38,180.98

855.39

1,435.02

11,351.34

1,107.15

1,070.91

1,845.82

1,050.01

1,725.52

3,732.80

9,775.33

6,749.30

2,867.77

908.58

20.77

90.35

200.98

514.30

10.94

232.76

157.13

128.09

211.21

124.56

154.00

329.66

149.16

69.11

214.37

1,764.40

968.72

33.92

40.56

230.49

17.16

13.44

23.21

15.93

61.90

48.85

269.48

188.19

55.15

999.58

207.44

834.43

505.12

811.19

110.51

748.80

122.68

55.23

169.20

36.00

84.94

676.06

435.21

168.00

572.91

6,818.03

4,887.87

54.76

72.90

448.37

34.38

25.81

43.65

24.38

105.87

156.68

471.69

334.39

128.38

98.41

115.73

340.20

348.59

588.19

46.21

231.45

57.01

28.09

111.21

24.56

53.62

296.92

153.42

69.41

212.93

1,673.93

929.57

33.92

42.29

230.49

17.16

13.44

23.21

15.93

61.26

62.58

268.93

187.20

55.34

-0.41

附件3：担保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保
证
人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被担保人

萧县盛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宜良煌泰
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
司

云南泰满
新能源有
限公司

云南雾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南宁星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翼城兴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万荣麟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洛南县金
跃泰新能
源有限公
司

宝鸡睿泽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廊坊正谷
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唐山正迁
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郴州汝泰
新能源科
技有限责
任公司

邵阳东莱
泰新能源
有限责任
公司

邵阳珑泰
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
司

邵阳泰冈
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
司

债权人/受
益人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华融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华融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华融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担 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担保
金额
（ 万
元）

760

1,200

1,900

1,800

23,520

10,560

10,560

10,524

10,073

9,600

9,600

1,625

3,683

13,431

3,683

租 赁
期限

18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担保期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主合同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3年

主合同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3年

主合同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3年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保证范围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
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
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
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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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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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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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邵阳甄泰
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
司

株洲沐雪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常德承泰
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
司

潮州市骐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南通箬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清远市方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萧县盛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芜湖普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芜湖优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郴州市泰
佳新能源
有限公司

大城县正
达泰新能
源科技有
限公司

秦皇岛索
伦新能源
有限公司

秦皇岛正
青泰新能
源有限公
司

浙江迪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浙银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连 带
责 任
担保

5,741

3,791

8,000

550

700

950

920

1,000

500

9,331

4,000

3,000

3,500

36,600

24 个
月

24 个
月

12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24 个
月

12 个
月

12 个
月

12 个
月

180
个月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债务约定分期履
行的则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重
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2年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甲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
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
用等款项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债权人为
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
费用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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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泰
新
能
源

浙江策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汉寿县泰
旺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娄底碧泰
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
司

安康市汉
滨区嘉之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安康奥普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晋中扬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汉中盛世
恒泰新能
源有限公
司

西安光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获嘉县嘉
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忻州光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长葛市辉
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新密市果
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
公司

忻州润泰
新能源有
限公司

浙江正泰
智城低碳
科技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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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2个日
历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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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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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债务人在该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后3年止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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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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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手续费、租赁保证金、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
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
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
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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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
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
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
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
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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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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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金）及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合同项下每笔实际发生借款未还本金的40%，且累
计最高不超过800万的本金余额；以及本金对应的利
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
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上接B33版)


